昌州环发〔2019〕4号       
关于印发《昌吉州在线监测超标数据规范
管理工作流程（试行）》的通知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各县市环保局、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保局、昌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规划建设环保局、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事业单位：
    现将《昌吉州在线监测超标数据规范管理工作流程（试行）》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有关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1.昌吉州在线监测超标数据规范管理工作流程（试行）
2.在线超标数据规范管理工作流程图
3.各县市、园区汇总上报情况报表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
                        2019年1月8日
(联系人：郭杰,18699425757,2325310)
附件1：
昌吉州在线监测超标数据规范
管理工作流程（试行）
为进一步推动在线监测数据应用，加强在线监测数据超标违法行为环境执法力度，根据《昌吉州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超标数据管理办法》（昌州环发2018〔141〕号）和《关于建立昌吉州在线监控超标企业联合查处“五个一”机制的工作方案》（昌州环发2018〔176〕号）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工作流程。
一、实施时间
2019年1月10日。
二、工作流程
（一）数据统计
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负责已联网在线监控数据超标数据统计，统计分析全州企业超标情况。
（二）数据筛选
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负责对联网企业超标数据进行筛选，剔除无效数据，形成超标日报每日下发至各县市（园区）环保局。
（三）核查上报
各县市（园区）环保局接到超标日报后，对辖区超标企业开展现场核查，依法立案查处企业超标行为。不予立案查处的，形成调查处理意见。
次月5日前，各县市（园区）环保局将上月本辖区企业超标信息分类分类查处情况（立案查处情况、不予立案调查处理意见）及相关印证资料报送至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
（四）分析研判
州环保局成立超标数据专项审查组，由局分管领导、办公室、法规科、污控科、大气办、州环境监察支队、州环境监测站、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负责人及有关专家组成。
每月10日前，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对各县市（园区）上月超标企业信息查处情况（立案查处情况、调查处理情况）及剔除的无效数据进行汇总，形成报告。
每月10日，昌吉州超标数据专项审查组召开分析研判会议，针对未立案查处的企业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形成处理意见。
（五）形成纪要
州环保局办公室根据会议分析研判结果形成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每月企业超标汇总情况、县市（园区）立案查处情况、县市（园区）不予立案查处企业分析研判后结论、提级查处意见、责任追究线索等。
（六）线索移交
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根据超标数据专项审查组分析研判会议结论，形成涉嫌违法超标企业线索移交单，报送至局法规科、州环境监察支队。
州环保局办公室根据超标数据专项审查组分析研判会议结论，将责任追究线索报局党组。
（七）案件分办
州环境监察支队接到涉嫌违法超标企业线索移交单后，分类移交、查办。州环境监察支队主要办理提级查办案件、重点、难点案件，自办案30%；移交县市（园区）案件70%。
各县市、园区环保局根据移交清单，对辖区内涉嫌违法超标企业立案查处，于次月5日前，将立案查处情况报州环境监察支队。
州环境监察支队负责按月统计汇总涉嫌违法超标企业线索查处情况，每月7日前将上月查处情况反馈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
（八）汇总通报
每月15日前，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形成上月超标企业查处情况月报、通报。
月报上报局领导，通报由州环保局提请昌吉州环委会办公室下发至各县市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三、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园区）环保局要认真学习研究此工作流程，严格落实工作要求，按时间节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关于自治区下发的企业在线监测数据超标的预警函、督办通知等，应立查立办，按照自治区要求及时上报办理情况。
（三）污染源在线超标线索查处工作与年度绩效考核挂钩。
（四）严肃查处。针对在此工作流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环保局工作人员履职不到位、第三方运维管控不到位等问题的，严格按照《昌吉州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超标数据管理办法》第四章“法律责任”中第十二条严肃追责处理。针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将按照《昌吉州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超标数据管理办法》第四章“法律责任”中第十一条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五）组建专家库。超标数据技术专项审查组按照我州重点排污单位行业情况，筛选5至7名专业技术人员组建州环保局专家库。
（六）各县市（园区）环保局要于2019年1月11日下午18:00前，将负责此项工作的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名单报送至州环境污染监控中心。
附件2：
昌吉州在线超标数据规范管理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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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               2019年1月8日印发
数据平台统计超标数据





监控中心筛选数据形成日报





县市、园区环保局进行核查





次月5日前上报立案查处及其他调查处理情况至监控中心





未按时报送及未按时查处进行追责，并提级查处





每月10日召开分析研判会





局办形成会议纪要





监控中心根据纪要形成线索移交单





支队分办，县市、园区每月5日前将办理情况汇总至州支队，州支队7日前汇总反馈至州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每周将超标企业查处情况汇总形成月报








每月15日形成通报下发至各县市人民政府、园区管委会








